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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84-003

扬某药业集团广州海某药业有限公司、扬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诉合肥医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恩某药业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纠纷案

——下游市场间接竞争约束对中间投入品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

响；不公平高价行为的认定和规制；知识产权行使与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认定

关键词 民事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专利 原料药 不公平高价 限定交

易 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基本案情

扬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称扬某公司方）诉称，其系

商品名为“贝雪”的抗过敏药物枸地氯雷他定片剂生产商。合肥医某药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枸地氯雷他定有关专利，长期以来，该公司及其子公

司、关联公司（合称医某公司方）是生产“贝雪”所必需的枸地氯雷他

定原料药的唯一供应方。医某公司方除生产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外，也

生产枸地氯雷他定硬胶囊剂。因而，扬某公司方与医某公司方既是涉案

原料药的供需双方，也是涉案制剂的竞争双方。医某公司方利用其在涉

案原料药市场的支配地位，限定扬某公司方只能向其购买涉案原料药

，大幅提高涉案原料药价格，以停止供应涉案原料药为要挟，强迫扬某

公司方接受与涉案原料药交易无关的其他商业安排，给扬某公司方造成

的巨大损失，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限定交易、不公平高价、搭售、附

加不合理条件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故请求判令医某公司方停止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并赔偿扬某公司方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1亿元。

医某公司方辩称：医某公司方供应的原料药是以专利名称为“地洛

他定（地氯雷他定）多元酸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盐复合盐及其药用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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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为02128998.0（以下简称998专利）为基础生产，且不存在竞

争市场中的支配地位，有权使用998专利生产原料药的仅有医某公司方许

可的海某公司、恩某公司，在涉案原料药生产供应环节不存在有竞争关

系的市场。所谓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市场支配地位，是针对有竞争关系的

市场而言的，在涉案原料药领域，并不存在有竞争关系的市场，医某公

司方的行为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双方独家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正

当性，医某公司方原料药价格的调整具有正当性，医某公司方从没有为

了协商调整价格而减少甚至停止供货。医某公司方不存在搭售专利的行

为，在依约将扬某公司方增加为998专利共有权人的过程中，没有就此收

取任何价款，在交易中不存在其他不合理条件，请求法院驳回扬某公司

方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19）苏01民初

1271号民事判决：一、合肥医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恩某药业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侵权行为，即

确认扬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扬某集团广州海某药业有限公司与合肥医

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恩某药业有限公司、何某卫签订的《枸地氯

雷他定原料药长期购销合同》中第一条购货内容及价格、第八条第5项内

容无效；确认扬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合肥医某医药有限公司签订的《

关于〈盐酸头孢他美及注射用盐酸头孢他美技术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

》无效；二、合肥医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恩某药业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扬某集团广州海某药业有限公司、扬某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1593567元；三、合肥医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扬某集团广州海某药业有限公司、扬

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6728771元；四、合肥医某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恩某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扬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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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广州海某药业有限公司、扬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制止本案垄断行为

所支付的律师费50万元。五、驳回扬某集团广州海某药业有公司、扬某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不服，提出上诉。

医某公司方认为其在相关市场不具有支配地位，未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行为，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驳回扬某公司方的诉讼请求；扬某公司方

认为一审判赔数额过低，请求改判赔偿7800余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114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

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

扬某药业集团广州海某药业有限公司、扬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

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涉案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是否落入998专利的保护范围

本案中，虽然各方的争议围绕本案相关市场界定、医某方是否具有

相关市场支配地位并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相关法律责任应如何

承担等问题展开，但无论是本案相关市场的界定、市场支配地位判断还

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分析，均与涉案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是否落入998专

利保护范围这一问题存在密切关联性。综合考量998专利的保护范围、地

氯雷他定枸橼酸氢二钠复盐与其二水合物的关系、通用名称与化合物的

关系，以及枸地氯雷他定片剂“贝雪”说明书的记载不能证明枸地氯雷

他定不落入998专利保护范围，地氯雷他定枸橼酸氢二钠与其二水合物存

在理化性质差异不影响枸地氯雷他定落入998专利保护范围，涉案枸地氯

雷他定原料药落入998专利的保护范围。

（二）本案相关商品市场应当如何界定

本案无论从需求替代还是供给替代的角度看，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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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枸地氯雷他定制剂的生产具有不可替代性，一审法院将本案相关商

品市场界定为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市场，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时，鉴于

各方对一审法院将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境内并无异议，一审法院将

本案相关市场界定为中国境内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市场，并无明显不当

。

（三）医某方是否具有相关市场支配地位

涉案原料药2017年1月16日之前由某辰公司独家生产，2017年1月

16日后至2018年底之前由恩某公司独家生产，两家公司先后是国内唯一

的生产商。恩某公司系医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受到医某公司控制。

某辰公司虽不属于医某公司的子公司，但是结合两公司之间的产品开发

合作协议的约定、医某公司拥有涉案998专利、某辰公司的生产行为受到

涉案998专利的制约、医某方在协议期间负责涉案原料药的销售谈判、某

辰公司依约停止生产枸地氯雷他定原料及硬胶囊剂并转让给恩某公司等

情况看，医某公司能够对某辰公司涉案原料药的生产施加决定性影响。

可见，医某方系本案争议期间生产、销售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的唯一经

营者，可以认定其市场份额为100%，并据此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但其他第二代抗组胺药制剂对枸地氯雷他定制剂形成较为紧密的替代关

系，枸地氯雷他定制剂的需求受到来自其他第二代抗组胺药制剂的竞争

。由于枸地氯雷他定是枸地氯雷他定制剂的唯一药物活性成分，枸地氯

雷他定原料药的主要用途在于制作第二代抗组胺药枸地氯雷他定制剂

，枸地氯雷他定制剂所面临的这种竞争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枸地氯

雷他定原料药的需求，进而传递到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经营者并对其产

生一定程度的竞争约束。综合考虑本案证据，虽然监管审批、专用性投

入、转产难度等因素决定了医某方在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市场具有支配

地位，但是医某方的市场支配地位受到来自其他第二代抗组胺原料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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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的一定程度的竞争约束。尽管这些间接竞争约束不足以使医某方丧

失其在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市场的支配地位，但仍对医某方的市场支配

地位有所弱化。

（四）医某方是否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1.医某方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限定交易行为。因枸地氯雷

他定原料药落入998专利保护范围，医某方作为998专利的专利权人和事

实上唯一的专利合法实施者，在专利权保护期限内限定交易相对人扬某

方只能与其交易的行为系专利权权利排他效力的当然之义，且其限定程

度并未超出专利权的法定排他效力范围，不属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故不应据此认定医某方在998专利保护期限内实施了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的行为。

2.医某方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不公平高价行为。以内部收

益率、价格与经济价值的匹配度等方法分析，均不足以支持扬某方关于

医某方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48000元/千克的交易价格构成不公平高价的

主张；医某方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价格涨幅虽明显与其成本涨幅不成比

例，但因医某方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初始价格系促销性价格的可能性较

大，医某方的后续涨价较大可能系对其促销性价格向正常价格的合理调

整，仅凭价格涨幅明显高于成本涨幅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涨价后的价

格构成不公平高价；更为重要的是，从竞争效果和消费者福利复验分析

，医某方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48000元/千克的交易价格非但没有导致扬

某方在下游市场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相反，扬某方枸地氯雷他定制剂

“贝雪”的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且价格尚有小幅下降。故本案现有证据不

足以证明医某方将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提价至48000元/千克的行为构成

不公平高价行为。

3.医某方收取技术提成费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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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某方两次收取的提成费虽然均名为按片计费的技术提成费，但是两次

收费金额均非由片剂数量乘以每片提成费率计算得来，而系以某辰公司

销售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的价格与48000元/千克之间的单价价差乘以枸

地氯雷他定原料药数量确定。其中，针对以18500元/千克售出的产品收

取29500元/千克（48000元/千克-18500元/千克）的价差款，共计约

1219万元。针对以38500元/千克价格售出的产品收取9500元/千克

（48000元/千克-38500元/千克）的价差款，共计约453万元。因此，该

两次收取提成费的行为虽名为专利提成费，实为医某方对某辰公司售价

不足48000元/千克的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收取的补差价款。对于所谓提

成费的上述计算方法和谈判过程，医某方和扬某方均明确知晓。按片收

取专利提成费仅系名义和表象，其背后的实质是收取原料药的交易价格

与48000元/千克价格之间的差额。可见上述行为中，按片收取专利提成

费系虚假意思表示，其隐藏的法律行为是收取原料药交易价格与48000元

/千克价格之间的差额。因按片收取专利提成费系虚假意思表示，故对于

该行为的反垄断法评价，应当以被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对象，即应当

评价的是收取价差、补齐48000元/千克价格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因两次收取专利提成费行为的实质均是价格行为，故适宜的评

价依据是该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公平高价行为。对此

，前述已经分析指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48000元/千克构成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不公平高价，故医某方收取涉案提成费的行为亦不足以认定

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裁判要旨

1.判断中间投入品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时，经营者面临的实际竞争

约束既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如果下游市场的间接竞争约束能

够对中间投入品经营者的行为产生足够影响，则在中间投入品市场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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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认定时，亦应充分考虑间接竞争约束。

2.对于不公平高价行为的认定和规制应当特别审慎，一般可以先分

析高价行为所处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和创新风险，明确需要考量的因素

及其重点；继而借助收益率分析、利润分析、价格比较分析等经济分析

手段，初步认定被诉价格是否属于不公平高价；最后从竞争效果、消费

者福利两个方面复验初步结论并最终作出认定。

3.当被诉垄断行为涉及有效知识产权的行使时，对被诉垄断行为的

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分析需要考虑依法正当行使知识产权所必然带来的

效果。如果所谓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是依法正当行使特定知识产权的

必然结果，且未超出法律赋予该知识产权的合法效力范围，则其并不属

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1项、第4项（本案适用

的是2008年8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第

1项、第4项）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初1271号民事判

决（2020年3月1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140号民事判决

（2023年5月25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调整


